
 (一 )  

 

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  文件 S T D C  6 / 2 0 2 0  

討論文件 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 

沙田區議會最新財政情況及確認已獲  

二零一九至二零二零年度沙田區議會通過  

於二零二零年一至三月舉辦的社區參與活動  

 

 

目的  

 

  本文件 旨在 請議 員確認 已獲 二零 一九至 二零 二零 年度 (上屆 )

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通 過 於 二 零 二 零 年 一 至 三 月 舉 辦 的 社 區 參 與

活動 (活動 )，以及向議員報告二零一九至二零二零年度區議會撥款

的財政狀況。  

 

背景  

 

2 .   上屆區議會於每個財政年度均會草擬區議會撥款預算，以預

留區議會撥款給政府部門、沙田民政事務處 (民政處 ) /區議會轄下委

員 會 /工 作 小 組 ， 以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活 動 。 在 二 零 一 九 至 二 零 二

零年度，區議會獲得 3 2 , 5 2 0 , 0 0 0 元區議會撥款。根據民政事務總署

(總署 )的指引，區議會在任期最後一年，應 為新一屆區議會預留區

議會撥款的 5  –  1 0 %，供新一屆區議會在首三個月運用 ，而區議會

每個財政年度最高可超額承擔 2 5 %  該年度所獲得的撥款。為了有

效運用區議會撥款 及符合規則的要求，上屆區議會設定整體預算總

額為 3 7 , 6 8 4 , 1 7 6 元，即較所得撥款超額承擔 1 5 . 8 8 %，當中已包含

為新一屆區議會預留的區議會撥款 5 %，即 1 , 6 2 6 , 0 0 0 元。  

 

 

 

 

 



 (二 )  

 

換屆安排  

 

3 .   根據總署的指引，為確保區議會運作的連貫性，區議會可預

先通過在新一屆區議會 任期首三個月內推行的活動，但當中在新一

屆 區 議 會 任 期 首 三 個 月 內 才 展 開 的 活 動 須 獲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確 認 才

可作實。上述在新一屆區議會任期首三個月內 才展開的活動見附件

一。  

 

區議會撥款財政狀況  

 

4.  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一 月 七 日 ， 區 議 會 撥 款 的 財 政 狀 況 見 附 件

二。  

 

議決事項  

 

5 .   請議員考慮確認載於附件一的活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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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二零年一月  


